通    知
各厂商经理、医药代表：

2008年新药申请接待工作定在11月份。具体接待日期为11月6日、11月13日、11月20日、11月27日，接待时间为上午8：30~11：30，接待地点：药学楼一层大厅。

请您在接待日时上交一套书面资料（详见新药遴选办法）后，再从网上发送一份电子版申请表和一个excel表格。

关于填写新药申请表有几点注意事项：

1所有书面资料请放置于透明资料袋中。一个企业同时递交几个品种时，请将资料分别放置在不同的口袋中。
2申请科室一定填写清楚，如有几个临床科室皆可适用，请注明一个主要申请科室。不能填写全科。
3 临床反馈意见请企业不要代为填写，已有临床意见的恕不接受。

4 药品包装一定写明规格和包装。
5申请表一定填写填表日期。
6 为提高接待效率，同一申请资料只受理接待一次，不要反复。
7 提交到puh3_yjk@126.com信箱里的申请表和新药信息表请以附件形式发送，附件文件名称定为该申请药品名称。
   已上交的资料待院药事管理委员会召开后将及时公布，请大家关注药剂科公告栏。

药剂科  2008-10-27
